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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聚落保存中延續文化之主體性？ 

好茶舊社聚落保存之經驗分享 

黃舒楣 1 吳金鏞 2   
1 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發展基金會 
2 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發展基金會 

一、我們對於好茶舊社聚落保存的看法 

 好茶舊社石版屋群落的保存過程與現況課題 

十年前，好茶舊社被指定為古蹟時，當時所設下的目標：「古蹟保存應是一種『活的

文化保存』、『動態的保存』或『整合性保存』…因此一方面要保存建物、聚落、

自然及文化地景等生存空間，另一方面又要讓住民的地域歷史、文化生活及產業

等有保存、延續及發展的機會，兼具聚落保存及社區發展的雙重意涵（王應棠；

1997）。」 

在此價值取向之下，社區組織動員、地域產業活化、以魯凱文化認同而恢復族群自信心

等三個目標被設立。其中尤以社區組織動員是保存工作推展的基石，然而現況是，好茶

部落中因教會派系與公共資源的爭奪，雖有數個組織，卻沒有一個能整合意見，形成社

區發展的共識，展望與實際行動也就無法落實，無須提及另外兩個目標的實踐。 

因此，古蹟指定後的十餘年來，舊社石版屋群落的修復工作僅舉辦過一次嘗試性的家屋

修復與營造訓練（1998），完成了一棟石版屋的修復。爾後，沒有任何資源投注的狀況

下，僅有三位好茶居民自力修復了個人的家屋，而其餘百餘棟石版屋則呈現棄置狀態，

缺乏維護整理，多半在屋樑毀壞後，屋頂傾塌、牆身毀壞不一。聚落整體環境乏人居住

經營，內部的路徑、階梯以及公共空間等石版構造幾乎掩沒在外來種王爺葵的蔓生之

下，而部分喬木生長在家屋內外，鬆動了石版疊砌的牆體，或動移了石版鋪設的地面。

B 牆體及正立面石板仍完整，僅屋頂毀壞者A 保存完好，持續有使用狀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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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的來說，石版屋群落構造逐漸地毀壞，雖然聚落配置與紋理仍在，但植被的淹沒阻絕

了人與家屋的關係，而家屋也更因此在缺乏人養護的狀態下，日常維護無能延續，估計

不出十年，毀壞的狀態可能造成一半以上的石版屋都僅存模糊的牆基輪廓。 

根據台大建築與城鄉基金會規劃報告之調查(2006)歸類、統計，現存之傳統石板家屋共

有 163 棟，其中家屋構造保存良好約十一棟，佔有 6.74％；牆體完整但屋頂部份毀壞的

佔有 8 棟約 4.91％；開間與牆體長度仍完整可辨識，僅牆體高度部分毀壞者類計有 99
棟，約 60.74 ％為最多，家屋開間已不清晰，僅餘部分牆體者則有 45 棟，以 27.61％次

之。 

 石版屋群落特性與人居的關係 

由石版屋的構造以及舊社所在的自然環境來看，石版屋群落的永續存在與人的居住，實

有緊密的依賴關係。文化資產的維護難易，和其所在的環境條件有關，倘若沒有居住事

實的延續，一個位在深山的文化資產即便整體修復，也必將再度面對維護管理的難題，

C 開間與牆體長度仍完整可辨識，僅牆體高度

部分毀壞者 

D 家屋開間已不清晰，僅餘部分牆體者。 

圖中範圍為好茶舊社現況保存較良好且有人居住的小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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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當一個聚落遷徙為既成事實，這個聚落修復計畫，究竟該發展出什麼樣的居住利

用模式？ 

少數已修復的家屋位在聚落的入口小區，藉由三位居民的居住，延續著家屋使用以及周

邊小區環境的經營，維持了局部的聚落生活風貌。 

以人的活動利用來說，雖然能持續留在舊社的居民極為少數，但聚落位置與生態旅遊路

線的接合，則為聚落帶入了另一類的人為使用。位在北大武周邊山系的好茶舊社聚落是

台灣南部的登山路徑節點。在週末，偶有山友或生態旅遊團體（通常在十人之下，偶有

數十人的規模）利用新舊好茶之間為登山健行（單程約四-六小時）之路徑，通常會在

好茶舊社過一夜，漸漸形成了利用石版屋為民宿空間的利用模式。在這樣的低度使用

中，延續了少數的居住事實，以及部分的聚落對外開放，對於未來願景，添增了一些期

待的真實性，我們認為，這些發生中的具體經驗，應該要納入聚落修復及利用規模、活

動承載等相關規劃評估，作為檢視未來發展方向的重要依據。 

 鄉愁的作用：遷徙至棲居中的過渡與轉換 

就物質及精神方面的居住狀態來看，三十多年來，好茶人已經在新好茶社區完成了遷移

之後的安身立命嗎？這是個沒有單一答案的問題。或許大多數已經選擇繼續遷移，尋找

新的可能性；部分居民已完成調適，或仍在調適中；而部分的人無法完成棲居於新居住

環境以及其所連結對應的社會環境，或許鄉愁的慰藉遂投射至舊社的重建。 

最後一種人的存在即便是少數，從聚落保存、文化保存的層次來看，卻具有重要意義。 

在這個案例裡，鄉愁可能具備一種積極的作用潛力。作用的程度與影響，則與個人所能

獲得的社會支持有關。 

某些好茶人發現，遷居後的居住環境以及生活方式，沒有辦法滿足經濟生活，卻進一步

斷裂了個人生命的自尊延續和文化依歸。於是，「重建舊好茶」的論述不僅在原住民文

化概念層次上作用，經由部分居民的具體生活實踐，我們也看到了重建舊社在各方面上

對於個人生存狀態的影響。 

受到鄉愁召喚的好茶人，我們大約可以看出三種不同的狀態： 

(1)第一種類型，在文化自覺層次上，有意識地選擇回到舊好茶生活，並能滿足於

舊社的生活方式。以個人既有的經濟基礎結合非正式的小型生態旅遊，維持基本

的生活開銷無虞。他們對於母文化的瞭解較清晰且具整體性，並且延續著舊社環

境的生活經驗與生活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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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第二類型的人屬於出生在舊好茶，並且具備舊好茶童年生活經驗的中青代。這

個族群對於舊好茶的生活環境仍相當熟悉，仍然認同著傳統社會關係，以及採集

打獵、農耕的生活方式。他們多半具備著在舊社生活的基本能力。 

這個世代成長於一個新舊聚落遷徙變動的過程，不穩定的生活造成了教育程度與

技職能力的相對缺乏，這個族群在漢人社會中的生活多半較不穩定，也就是前文

所述，面臨了新聚落營生不易，但都市生活經驗又無法適應的困境。 

(3)這類多半是大約二十歲或更年輕的一代，在極幼時離開了舊好茶，或者出生在

新好茶，少有回到舊社的經驗。本身沒有舊社生活經驗或者記憶淡薄，對於好茶

聚落的瞭解多來自父執輩的口傳，甚至是第二手文字資料的資訊理解。他們的生

命經驗和生活方式已經是魯凱人適應平地生活、漢人社會之後所轉換的樣態，在

傳統生活智慧與文化的上理解和認同，他們通常不如其長輩，不僅缺乏親身經驗，

幾乎也少有智識上的傳承。 

近年來，由於前述兩種世代的舊好茶生活經驗持續積累，並藉由媒體、書寫、影

像以及聚落保存運動再現舊社文化，最年輕的一代或多或少地受到召喚，開始有

了參與動機，然礙於參與方式與支持機制的缺乏，仍未有具體的行動展現。 

 公部門作為與聚落保存的關係 

回顧好茶舊社的保存經驗至今，公部門資源挹注的遲遲不作為，似乎反而給了一個機

會，讓好茶人在一個較長的時間歷程中，發展個人對於舊社的認知和理解，並具備了作

為保存概念發展基礎的潛力。對於這個在文化、經濟及社會上相對弱勢的族群，他們得

以避免一個由上而下地、外來觀點的（以文化而言）、執行快速的保存計畫，因而在人

與聚落之間，藉由好茶人所展現的不同認知、生活實踐與願景，聚落保存的可能性以及

與主體之間的關連性反而能夠在足夠的時間歷程中，發展的更為細緻深刻。 

 我們對於聚落保存的觀點 

對於聚落保存工作，我們的主要興趣在於「如何延續文化的主體本身，而不僅是保存文

化客體」？亦即，我們同時關照聚落（文化客體）以及居民（文化主體），特別是因為

在物質與主體之間他們具備了地方智慧，因而能夠在特定的自然環境中安居生活；基於

主體性的文化脈絡，他們有意願且想望在原有的聚落環境中調適出新的生活模式。 

核心的問題在於，好茶舊社保存工作中，我們該如何確認人與聚落之間的合宜關係？主

要的難題不僅是保存舊社的聚落結構以及生活方式，還要試圖在一種動態的發展關係

中，緊密的連結兩者。 

我們認為，促使文化與其主體緊密相適於彼此，是聚落尺度上，保存工作的主要意義。

文化主體的意義和定位會隨著不同的社會空間脈絡而改變。因此，將人的生活置回好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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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社的社會空間脈絡是極重要的，將進一步地強化人的生存以及物質環境的連結，才能

延續文化的主體性。 

聚落保存的三個層次： 

我們認為，就聚落保存的目的與被認定的價值來看，可分為三個層次： 

(1)保存文化客體的價值：好茶舊社石板家屋群落的物質性、視覺性價值 

這個層次的聚落保存價值顯現在聚落的建築形式、聚落的空間結構、聚落周邊的地景、

文化路徑、古老遺址等等，可具體表現出文化資產作為可被察覺的客體所含有的種種價

值，包括社會的、精神的、歷史的、藝術的、美學的、乃至於其他種種文化價值。 

(2)聚落保存主體及客體之關係的價值：好茶舊社石板家屋群落與居民之間互動所積累的

非物質價值 

這個層次的聚落保存價值相對前者來說是較不可見的，蘊藏在聚落與居民之間的互動關

係、有機行為與過程，以及相關的文化傳統。在好茶舊社案例中，更具體地來看，這些

價值可展現在魯凱好茶人持續修建家屋的過程與智慧、營造文化的維持與知識的傳遞、

合作換工以營造家園的過程、應用自然環境資源的瞭解（例如採石地點、採木地點與種

類）等等。 

這其間的關係也展現了好茶石版屋的另一特殊的文化價值，即相對於一般的古蹟保存修

復，營建技術與知識由專家、工匠系統來確認，而好茶的石版家屋在傳統上，卻是人人

都可以也必須學習的生活技能，是必備的文化展現。 

如同西安宣言（2005）中已釐清的概念：「這些關係（文化資產與其環境、脈絡之間的

關係）可以是意識上的創意行為、精神信仰、歷史事件，以及透過文化傳統之有機持續

的過程和使用。」雖然作用者，也就是主體的角色沒有被明確地指出，然而，這些蘊藏

在聚落和環境脈絡之間的價值，已經暗示出了客主之間非實質然重要的互動關係乃居民

所作為。 

(3)主客體之間的主體性價值：人與聚落之間的主體性 

聚落保存價值的第三個層次，是一尚未被保存相關憲章或宣言強調的價值，卻是我們在

好茶舊社案例中特別感受深刻的一項：人與聚落之間的主體性。這份主體性關乎聚落的

生成與延續，更關乎文化主體- 即居民-的主體自信與文化認同，具體地作用著個體的生

存狀態，進一步也影響了群體的共同生活與集體價值。在好茶舊社的案例中，這主體性

展現在傳統生活方式的延續與適應、居民如何透過聚落的重建來建立文化自信，以及聚

落的傳統生活方式促成集體生活的文化傳承。 

檢視好茶舊社的聚落保存脈絡與特質，我們可以看到聚落作為一種文化資產，其價值可

能在前文所提及之三個層次展現。尤其，當好茶舊社的居民與聚落的關係是如此緊密而

互相作用，第三個層次的主體性價值就更值得我們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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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田野發現：人的生存狀態與聚落之互動關係 

王應棠（1997）將好茶文化與舊社以及居民作為使用者、作用者的關係談得很清楚： 

我們不論是從空間形式或是象徵，都可以看到魯凱的傳統空間，是其獨特文化下的產

物。它不僅考慮了自然的物理因子，還和文化相結合，反映出社會關係並維繫社會關係

的再生產。因此使用取材於自然的石、木材料，有順應自然地形的基地配置及符合生產

的功能性空間設施，並且於象徵層次上精煉了各種雕刻工藝，維繫了社會文化繁衍。這

種和文化緊密扣連的空間構造，是使用者參與經營出來的好環境，而這也是傳統好茶維

繫生命繁衍以及文化傳承，激發創造及想像力之泉源所在（王應棠；1997）。 

在田野觀察中，我們發現保存先人所建造的舊社遺址，有助於年輕的世代重建其個體及

集體的族群自信— 藉由保存傳統技藝如採集、狩獵技巧，營造家屋以及經營家戶的能

力。因此，在好茶舊社，真實生活遂能藉此轉化延伸為實際的文化資產。 

根據我們參與好茶人舊社生活及新聚落生活的經驗，人的生存狀態與聚落之相互影響與

共生關係，在好茶的中生代身上，具有最明顯的呈現。這中生代也就是前文所提及，出

生在舊好茶，並且具備舊好茶童年生活經驗的中青代。至今，當他們在舊社生活時，能

充分地掌握生活所需要的技能，應用傳統的慣習與智慧，處理日常所需的採集、狩獵、

生活經營。 

此外，他們能自在地適應舊社生活，儘管物質水準受到限制、生活方式也因應缺乏現代

設備如電力、自來水而必須調整作息，更沒有消費性的民生資源與服務能隨時支應生活

所需，一切幾乎都要自我料理。 

這些調適聽來很不容易，然而，我們可以清楚看見他們的文化自信，隨著原住民的傳統

智慧的充分運用而展現，例如在他們隨時就地取材的利用自然資源，或者利用傳統技術

製造或維護生活相關的需求時。 

另一方面，在舊社，人際之間也隨著生產關係的彼此依賴，而自然地轉換為更接近傳統

的階層與團體生活，重視長幼次序與共享價值。相對於平地漢人社會中，趨向原子化的

個人，人在舊社生活中的人我關係轉換，也有了很重要的傳統體驗，而他們多半覺得，

這種體驗是正面、積極的。 

然而，同樣的一群人，在山下新聚落的生活景觀卻截然不同。以胡為例，他在山上精神

亦亦，在團體生活中具有照護與帶領的能力；在山下，他所擁有的傳統技能與文化慣習

失去了所棲居的脈絡（包括精神上的文化脈絡與物質上的環境脈絡），不僅失去可延續

的根基，也無法轉換為一般性的工作勞務或知識技術，無法對於他的城市生活有所助

益，無能協助他進入一個資本主義體系下的經濟生活系統。他成為一個缺乏正式的長期

工作的人，失去了掌握自我生活的能力與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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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般狀況極容易發生在這批中生代身上，是我們在聚落保存工作中，認為最值得注意的

現象之一。我們關心的是，如何具體處理這批人的生存處境？並且利用其中蘊藏的潛

力，轉換為聚落保存所需要的人力關鍵與生活能量。 

一般的歷史名城或傳統聚落保存工作，往往不易把握社會變動中，人與聚落之間的微妙

主客體關係，以之作為保存工作的文化基礎，甚為可惜。具體的保存案例相當多，例如

雲南的麗江古城，或者台灣金門的歷史聚落都可以作為對照，人與聚落的互動關係往往

不被納入保存經驗考量，最後往往保存了物質上的聚落，卻剝離了人作為文化主體、空

間生產主體的棲居脈絡，使人外化成為聚落的客體，或者完全切斷關係。常見的是，或

者將人與空間的主體關係轉化為經營層次上，或者產權層次上的扁平關係。 

簡言之，個人的生活方式和價值緊密地聯繫於傳統聚落的空間文化形式以及相關於自然

地景的空間生產。藉此，我們希望能永續維護文化主體更甚於只是保存文化的客體，能

延續且更新好茶舊社所呈現之特殊、創意、積極且永續的聚落環境關聯與人居文化。 

三、「活的聚落保存」：由好茶經驗啟發的聚落保存備忘 

好茶舊社聚落保存是一個持續進行中的案例，因此，此刻並不適宜對之作下一個明確的

結論。然而，在好茶案例中，我們可以看到過去十多年來，人與聚落的複雜關係中，提

示了一些重要觀點，是值得未來的保存工作參考、備忘的，要點如下： 

需確認聚落保存是為了文化主體（即居民）的存在延續而保存，要點如下： 

 確認文化主體能參與聚落保存及未來發展 

 聚落保存必須能確認文化主體的延續，以達到促進文化多樣性的目的 

 聚落保存是促進社會正義的重要工具，必須關照弱勢文化主體的社會處境 

最後，我們要再次強調，文化資產與主體的關係，是聚落保存工作的重要基礎，我們必

須以之作為參考座標，動態地調整保存目標與方向。而文化主體與文化資產之間的關

係，則需要盡可能地透過一個細緻而較緩慢的過程來檢視。 

就物質面文化資產保存層次來看，好茶舊社的保存工作似乎沒有進展，然而，以文化資

產的主體--好茶人而言，他們對於好茶舊社保存的認知和願景，在集體以及個人的概念

層次上發展出多元的理解和實踐，值得注意。可以確定的是，好茶人的生存現況影響著

他們對於保存工作與個人的關連性。透過其居住模式，我們可看到他們如何在生活與文

化上，試圖安棲自我。換句話說，以國家文化資產的角度來理解好茶舊社是不足的，必

須重視好茶人作為文化主體的觀點，來瞭解舊社聚落對於族群生存與文化延續的影響，

才是為「活的聚落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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